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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绿化条例

（2011 年 12 月 14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四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2 年 3月 30 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

根据 2015 年 5 月 20 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2015 年 12 月 3 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《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〈广州市建筑条例〉等六十六

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第一次修正

根据 2018 年 9 月 29 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并经2018年 11月 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的《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

员会关于修改〈广州市水务管理条例〉等六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

第二次修正

根据2019年 11月 20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2020 年 7 月 29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《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〉第三十二件地方

性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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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绿化建设和管理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促

进人居环境的自然和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城市绿

化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绿化的规划、建设、

保护及其管理活动。

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公共绿化的建设、保护和管理

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加大资金投入，并根据财政收入

状况逐步增长。

第四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绿化的管

理工作，组织实施本条例。

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绿化的管理工作。

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绿化的管理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城乡规划、城乡建设、国土、房屋、交通、

水务、生态环境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和电力、通信等单位应当依照
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实施本条例。

第五条 市、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。

第六条 鼓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农村绿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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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资金、技术等方面的

支持。

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破坏绿化的行为进行制止、

投诉和举报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统一受理投诉、

举报的电话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投诉、举报后应当调查处理，

并在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答复投诉人、举报人。

第八条 鼓励开展绿化科学研究，推广应用绿化先进技术，

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发展特色乡土植物。

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

第九条 市绿地系统规划，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

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共同编制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纳入城

市总体规划。

镇绿地系统规划由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，报上级人民政府审

批后，纳入镇总体规划，并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绿地系统规划报批前，组织编制规划的部门应当将规划草案

予以公示，并采取论证会、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征求有关部门、

公众和专家的意见。

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编制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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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系统规划的内容，保障绿地系统规划的落实。

第十条 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应当保护和利用原有的地形、地

貌、水体、植被和历史文化遗址等自然、人文资源，符合环境保

护功能，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。

绿地系统规划应当按照均衡发展的原则确定绿化目标和布局，

规定各类绿地的保护原则，按照规定标准确定绿化用地面积，分

层次合理布局公共绿地和防护绿地等各类绿地。

编制绿地系统规划应当确定永久保护绿地。市人民政府应当

将永久保护绿地向社会公布，并在永久保护绿地的显著位置树立

告示牌。

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绿地

系统规划划定公共绿地和防护绿地的绿线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绿化规划用地的使

用性质或者破坏其地形、地貌、水体和植被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方可变更绿化规划用地的使

用性质：

（一）因国务院批准的重大建设工程、行政区划调整、省级

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城乡规划发生变更的；

（二）因本市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变更永久保护绿地之

外的其他绿地使用性质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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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因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原因确需修改绿地用地

规划的，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征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

意见后，按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调整控制性详细规划。

因上述原因减少规划绿地的，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

调整规划的同时在该控制性详细规划单元内增补落实同等面积的

绿地，但因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原因减少，确实无法增

补的除外。

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调整规划后十日内将改变结果

告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四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园、珠江两岸等公共绿地由绿

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建设单位负责建设；市政道

路附属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绿地由相关行政管理部

门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建设单位负责建设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

施监督管理。

第十五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绿地系统规划的要求

组织建设社区公园。

第十六条 下列建设工程项目应当按照规划安排配套绿化用

地，其绿地率应当符合以下规定：

（一）医院、休（疗）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以及社会福利保

障机构不低于百分之四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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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高等院校不低于百分之四十，其他教育、科研、行政

办公等单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；

（三）宾馆、商业、体育场（馆）等大型公共建筑设施及文

化娱乐场所，建筑面积在二万平方米以上的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，

建筑面积不足二万平方米的不低于百分之三十；

（四）居住区、居住小区和住宅组团不低于百分之三十，旧

城改造区及城中村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。其中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，

居住区不低于一点五平方米，居住小区不低于一平方米，住宅组

团不低于零点五平方米；

（五）主干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，次干道不低于百分之十五。

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工程项目的绿地率应当符合国家、

省的相关规定。

第十七条 办公楼、居民住宅楼等建（构）筑物适宜立体绿

化的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进行立体绿化。具体措施

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。

第十八条 公路、铁路、高压输电线走廊、江河等两侧防护

绿地以及有毒有害的重污染单位和危险品仓库周边防护林带由相

关部门或者单位按照有关标准负责建设。

宜林海岸线应当建设防护林带。

第十九条 绿地建设应当注重生态效应，增强绿地的渗水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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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，不得硬底化，土方回填后的地形坡度、标高和密实度等应当

符合设计规范要求。在地下建（构）筑物的地面上绿化或者在建

（构）物上进行立体绿化的，绿地有效覆土层必须符合绿化工程

规范。

第二十条 公共绿地、居住区绿地、单位附属绿地的建设，

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，适当配置园林建（构）筑物等设施。公园

的游览、休憩、服务性、经营性等建筑面积不得超过总用地面积

的百分之五，儿童公园、娱乐性主题公园除外。

居住区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种植面积，应当不低于其

绿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。

公共绿地乔木树冠绿化覆盖面积应当不低于绿地总面积的百

分之六十。

第二十一条 新建、扩建道路应当种植行道树，同一道路的

行道树应当有统一的景观风格。行道树的种植，应当符合行车视

线、行车净空、道路照明和行人通行的要求。

城市主干道的行道树的胸径不得小于十厘米。

第二十二条 公共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绿地应

当选择适宜的树种，并优先选用乡土树种。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不同绿化用地适宜种植的

树种名录。在确定适宜种植的树种名录时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



- 8 -

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。

第二十三条 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

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，对建设工程配套绿化用地的要求不

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标准。

第二十四条 公共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绿地绿

化工程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将绿化工程初步设计报送绿化行政

主管部门审批。

面积在五千平方米以上的绿化工程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组织专家对初步设计进行评审。

用地面积在十万平方米以上的绿化工程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
应当将初步设计和专家评审意见向社会公布，听取公众的意见。

向社会公布初步设计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五日。

第二十五条 申请绿化工程初步设计审批的，应当提交以下

资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绿化工程设计说明书，包括：工程概况、绿化工程设

计总平面图、主要园林建筑平面图、立体图、剖面图、植物种植

设计图、绿化工程投资概算及资金来源等；

（三）绿化工程初步设计图。

除前款规定的资料外，申请新建园林建筑、地质灾害治理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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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工程项目的，还应当提交拟建设场地工程勘察报告。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是否

许可的决定；不予许可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

第二十六条 从事绿化工程设计和监理活动的单位应当具备

相应资质。

绿化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标准和规范。

第二十七条 建设工程附属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建

设，同时交付使用。绿地建设费用应当纳入建设工程总投资。

居住区、居住小区建设工程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应当在房

屋买卖合同所附的小区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中予以明示。

第二十八条 政府投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公共绿地以及市

政道路附属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绿地建设工程竣工

后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竣工验收。

建设工程配套绿化工程应当纳入建设工程竣工验收范围，城

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配套绿化用地的面积和位置是否符合

规划许可的内容予以核实。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绿化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、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对绿化工程是否符合建设方案进行验

收，验收结果载于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，并按照有关规定报建

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备案。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相关竣工验

收资料与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实现信息资源共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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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条 已建成的公共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

属绿地的主要树种和绿化景观不得随意变更。因特殊原因确需变

更的，面积在十万平方米以上的，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

家对变更的必要性和成本进行论证，并将专家论证意见向社会公

布，听取公众的意见。向社会公布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五日。

第三十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绿化企业的信用档

案，及时公布相关情况，并将企业信用情况作为绿化工程招投标

活动和行业监督管理的依据。

第三十一条 绿道建设应当依托自然资源和人文特色，坚持

生态化、本土化、多样化、人性化的原则，为公众提供便捷、舒

适的休闲空间。

绿道建设应当包括绿廊、慢行道、驿站和指示标牌等设施，

并符合省、市有关标准和规范。

第三十二条 镇人民政府在编制村庄规划时，应当科学布局

农村绿化用地，安排农村公园或者小游园的用地，村庄居住区绿

地率应当符合镇总体规划的要求。

第三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或者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组织村民

参加农村绿化建设，组织村民对村旁、宅旁、路旁、水旁和住宅

庭院进行绿化。

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农村绿化建设提供技术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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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

第三十四条 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按下列规定确定：

（一）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

属绿地的绿化，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定程序确定的单位负

责；

（二）本条第（一）项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绿地和防护绿地，

由建设单位负责；

（三）单位附属绿地，由该单位负责；

（四）居住区绿地由提供管理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

管理人负责，没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管理人的，由业主或者业主

委员会负责；

（五）生产绿地，由经营单位负责；

（六）建设工程范围内保留的绿地，在建设期间由建设单位

负责；

（七）农村公园和小游园等农村绿化，由村民委员会或者村

集体经济组织负责。

其他绿地，依照相关法律、法规确定保护和管理责任人，法

律、法规没有规定的，由所在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由其依照

法定程序确定的单位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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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和第二款规定的绿地，绿化行政主

管部门应当将绿化保护和管理的责任单位向社会公布，并在相应

绿地的显著位置设置告示牌。

第三十五条 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当按照国家、省、市

绿化保护和管理技术标准，以及与绿化相关的交通安全、通讯等

技术标准对绿地进行保护和管理。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绿地保护和管理责任人的保护和管

理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和指导。

第三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绿地，已占用的

必须限期归还，并恢复绿地的使用功能。

因城乡建设或者城乡基础设施维护需要临时占用绿地的，建

设单位应当征求所有权人意见，并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批

准的内容包括临时占用绿地的位置、期限等。临时占用绿地期限

不得超过一年。因特殊原因需延期的，应当在期满前申请延期，

并且申请延期最多不超过两次，每次不超过六个月。

临时占用绿地不足七千平方米，所占用绿地属区管绿地的，

报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；所占用绿地属市管绿地的，报市绿

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临时占用绿地七千平方米以上，所占用绿

地属区管绿地的，经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区人民政府

批准；所占用绿地属市管绿地的，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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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三十七条 申请临时占用绿地，应当提交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绿地的位置、面积、附着物等情况；

（三）项目立项以及工程建设许可文件。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是否许

可的决定；不予许可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

因紧急抢险救灾确需临时占用绿地的，可以先行占用，但应

当在险情排除后五日内到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补办临时占用绿地核

准手续。

第三十八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绿地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对绿地

所有权人进行补偿。

临时占用绿地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在临时占用绿地期满之日起

十日内开展绿地恢复工作。

第三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、迁移树木或者

修剪直径五厘米以上的枝条，但私人庭院内的树木和法律、法规

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因下列原因确需砍伐、迁移、修剪的，应当经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植树木或者采取

其他补救措施：

（一）城乡建设需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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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城乡基础设施维护需要；

（三）发生检疫性或者新传入的危险性有害生物；

（四）严重影响居民采光、通风和居住安全；

（五）对人身安全、交通安全或者其他设施构成威胁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
因紧急抢险救灾确需砍伐、迁移树木或者修剪直径五厘米以

上枝条的，可以先行砍伐、迁移或者修剪，在险情排除后五日内

补办审批手续。

第四十条 需要砍伐、迁移、修剪的树木，在市管绿地范围

内的，由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，在区管绿地范围内的，由所

在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

第四十一条 申请砍伐、迁移、修剪树木，应当提交以下资

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申请处理的树木的位置、胸径、品种、现状等情况；

（三）砍伐、迁移、修剪树木的施工计划；

（四）征求所有权人意见的情况，绿地权属不明的，由所在

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意见；

（五）因工程建设需要砍伐、迁移、修剪树木的，应当提交

工程建设许可文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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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。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是否许

可的决定；不予许可的，应当书面说明理由。

经批准砍伐或者迁移树木的，申请人应当对树木所有权人进

行补偿。

第四十二条 因建设工程施工确需迁移行道树或者其他公共

绿地内的树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将树木移植于附近的公共绿地或

者生产绿地。施工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当种植同等规格、同等景

观效果的树木。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就迁移数量、树种等情况制作树木迁

移档案。

第四十三条 临时占用绿地或者砍伐、迁移、修剪树木的，

施工单位应当在现场显著位置设立告示牌进行公示。

公示期从施工开工之日起至完工之日止。

第四十四条 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影响绿地使用功能和树木正

常生长的，在设计和施工时，建设单位应当采取避让和保护措施。

第四十五条 在绿地内，禁止下列损害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：

（一）丢弃废弃物，倾倒、排放有毒有害物质，堆放、焚烧

物料；

（二）在树木和公共设施上涂、写、刻、画和悬挂重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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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攀、折、钉、栓树木，损害树根、树干、树皮；

（四）采摘ə果枝ɚ，ɛɜ绿地；

（五）损坏绿化的娱乐活动；

（六）以树ɝ重，就树ɞ建；

（七）损坏树木支ɟ、ɠɡ、ə基、绿地供排水等绿化设施；

（八）建ɢ、采ɣ取土；

（九）其他损害绿化及其设施的行为。

第四十六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绿化有害生物疫情

监ɤɥ报系统，编制灾害事件应急ɥ案，ɦ全有害生物ɥɧɥ防

控制体系，防止外来有害物种入ɨ。

建设单位在进行绿化时不得采用带有检疫性有害生物或者危

险性有害生物的植物。对绿化植物进行有害生物防治，应当ɩɪ

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禁止使用国家明ɫ禁止的农ɬ，推

广无公害防治措施，防止环境污染，保证生态安全。

第四十七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农村绿化保护

和管理工作进行指导监督。

各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辖区内农村绿化工作进行日常

监督管理。

镇人民政府和ɭ道办事处对本辖区内ɮɯ本条例的行为应当

及时制止，或者向各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，并配合有关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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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查处。

第四章 ɰ树名木管理

第四十八条 ɰ树名木分为一级和二级。树ɱ在三百年以上

的ɰ树或者特ɲɳɴɵ有、具有重要历史ɶɷ和ɸɹ意ɺ、具有

重要科研ɶɷ的名木，为一级ɰ树名木；树ɱ在一百年以上不足

三百年的ɰ树或者ɳɴɵ有、具有历史ɶɷ和ɸɹ意ɺ的名木，

为二级ɰ树名木。

树ɱ在八十年以上不足一百年的树木以及胸径八十厘米以上

的树木为ɰ树后续资源。

第四十九条 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ɰ树名木进行

ɻ查、ɼ定、定级、ɽɾ、编ɿ，并建立档案，设立标ʀ。

ɰ树名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确ʁ并向社会公布。

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辖区内的ɰ树后续资源进行

调查ɽɾ，建立档案和设置标ʀ，向社会公布，并报市绿化行政

主管部门备案。

市、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辖区内的ɰ树名木、ɰ树后

续资源开展日常ʂ查，对一级保护的ɰ树名木至少每三个月ʂ查

一次，对二级保护的ɰ树名木至少每六个月ʂ查一次，对ɰ树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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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资源至少每年ʂ查一次，并采取ʃ传、ʄʅ、技术支持等各种

措施开展保护工作。

第五十条 ɰ树名木、ɰ树后续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责任按照

以下规定确定：

（一）公共绿地和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绿地内的ɰ树

名木、ɰ树后续资源，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确定的保护和管

理责任人保护管理；

（二）铁路、公路、河道用地范围内的ɰ树名木、ɰ树后续

资源，分ɲ由铁路、公路、河道管理部门保护管理；

（三）风景名ʆ区内的ɰ树名木、ɰ树后续资源，由风景名

ʆ区管理机构保护管理；

（四）ʇ生在各单位管ʈ内及私人庭院中的ɰ树名木、ɰ树

后续资源，由所在单位或者个人保护管理；

（五）ʇ生在林地、房前屋后的ɰ树名木、ɰ树后续资源，

由林地使用权人、宅基地使用权人保护管理。

第五十一条 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ɰ树名木、ɰ树后

续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责任人进行ɽɾ，并经常性对保护和管理责

任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进行检查、指导和监督。保护和管理责任

人发生变更的，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当告知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。

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护和管理技术规范，根据级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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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ʉ制定保护和管理方案，ɰ树名木、ɰ树后续资源保护和管理

责任人应当按照方案开展保护和管理工作。发现树木ʊʋ害或者

生长ʌ常等情况，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当立ʍ向区绿化行政主管

部门报告，由市、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业保护和管理单位

进行抢救和复ʎ。

第五十二条 在ɰ树名木树干边ʏ外五米范围，应当设置保

护标ʀ，必要时应当设置护ɠ等保护设施。

ɰ树名木树冠边ʏ外三米范围内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

树木树冠边ʏ外二米范围内，为控制保护范围。

在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控制保护范围内

进行建设工程施工的，在设计和施工前，建设单位应当与保护和

管理责任人共同制定避让和保护措施。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

办理有关手续时，应当在征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，报市

人民政府审批。

第五十三条 禁止砍伐、迁移ɰ树名木。城乡建设在规划编

制和选址时，应当采取措施避让ɰ树名木和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

源的树木。禁止砍伐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。

因重大公益性市政建设确需迁移ɰ树名木的，必须经市绿化

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，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。ɰ树名木迁移和

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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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因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迁移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

树木的，或者确因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、

（六）项所列原因需要修剪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

树木的，应当向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第五十四条 申请迁移、修剪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

修剪ɰ树名木的，应当提交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的位置、胸

径、品种、现状等情况；

（三）迁移、修剪的施工计划；

（四）建设项目立项以及工程建设许可文件或者符合本条例

第三十九条第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项所列原因的其

他证明文件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资料。

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提出审核

意见，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；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

收到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资料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

决定；不予许可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

第五十五条 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ʐʑ

的，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应当及时向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。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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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查明原因、明确责任，经市绿化行政主管

部门组织ɼ定、核实后办理注ʒ。

第五十六条 禁止下列损害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

源的树木及其保护设施的行为：

（一）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行为；

（二）在ɰ树名木或者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控制保

护范围内堆放物料，ʓʔ取土，倾倒ʕʖ、有毒有害物质，动用

明ʗ或者排放ʘʙ；

（三）损坏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的保护

标ʀ、标牌等设施；

（四）在ɰ树名木或者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树干上

ʚʛ电ʜ、电ʝ以及其他物件；

（五）其他损害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或

者影响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正常生长的行为。

第五章 法律责任

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，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

负责实施，法律、法规明确规定由其他单位实施的除外。

第五十八条 ɮɯ本条例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规定，擅自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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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绿地使用性质的，责ɫ限期改正，恢复原状，并按照改变的绿

地面积处以该土地使用权基准地ɶ三ʞ以上五ʞ以下的罚款；属

划ʟ土地的，参ʠ同类土地使用权基准地ɶ处以三ʞ以上五ʞ以

下的罚款。

第五十九条 ɮɯ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，绿化工程初步设

计ʡ经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，或者ʡ按照批准的绿化工程初

步设计进行施工的，责ɫʢ止ɮ法行为，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

补救措施。

第六十条 ɮɯ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从事绿化工

程设计、监理不具备相应资质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

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分ɲ对项目

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进行处罚。

第六十一条 ɮɯ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，绿化工程

建设ʡ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进行的，责ɫ限期改正。

第六十二条 ɮɯ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，绿化工程ʡ验收

的，按照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的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六十三条 ɮɯ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，绿化保护

和管理ʡ按照有关标准进行的，责ɫ限期改正。

第六十四条 ɮɯ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ʡ经批准临时占

用绿地的，责ɫ限期改正，恢复原状，并按照临时占用的绿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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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处以每平方米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罚款；临时占用绿地期满

后不ʣ出的，按照本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罚。

第六十五条 ɮɯ本条例第三十九条、第五十三条规定，擅

自砍伐或者迁移树木的，责ɫʢ止ɮ法行为，并处以绿化ʤ偿费

三ʞ以上五ʞ以下罚款；擅自砍伐、迁移一级ɰ树名木的，责ɫ

ʢ止ɮ法行为，并处以绿化ʤ偿费六ʞ以上八ʞ以下罚款；擅自

砍伐、迁移二级ɰ树名木的，责ɫʢ止ɮ法行为，并处以绿化ʤ

偿费五ʞ以上七ʞ以下罚款；擅自砍伐、迁移被确定为ɰ树后续

资源的树木的，责ɫʢ止ɮ法行为，并处以绿化ʤ偿费五ʞ以上

六ʞ以下罚款。擅自修剪树木直径在五厘米以上枝条的，处以五

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；擅自修剪一级ɰ树名木的，责ɫʢ止

ɮ法行为，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擅自修剪二级ɰ

树名木的，责ɫʢ止ɮ法行为，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

下罚款；擅自修剪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的，责ɫʢ止ɮ

法行为，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六十六条 ɮɯ本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施工单位ʡ按照

规定进行公示的，责ɫ限期改正；ʥ期不改正的，处以二千元以

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六十七条 ɮɯ本条例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

定，建设单位ʡ采取避让和保护措施造成绿化损害或者树木ʐ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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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一级ɰ树名木损害或

者ʐʑ的，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以下罚款；造成二级ɰ树名

木损害或者ʐʑ的，处以二十万元以上四十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

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损害或者ʐʑ的，处以十万元以上

三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
第六十八条 ɮɯ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的，由绿化行政主

管部门责ɫʢ止ɨ害、恢复原状，依照《广ʦ省城市绿化条例》

有关规定处罚。

第六十九条 ɮɯ本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，采用带有

检疫性有害生物、危险性有害生物的植物进行绿化，由绿化行政

主管部门责ɫʢ止ɮ法行为，限期改正，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

元以下罚款；使用国家明ɫ禁止的农ɬ，对绿化植物进行有害生

物防治的，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ɫ改正，依照《农ɬ管理条例》

有关规定处罚。

第七十条 ɮɯ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，ɰ树名木、

ɰ树后续资源保护和管理责任人ʡ按照保护和管理方案开展保护

和管理工作的，责ɫ限期改正。造成一级ɰ树名木损害的，处以

每ʉ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下罚款；造成二级ɰ树名木损害的，处以

每ʉ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

树木损害的，处以每ʉ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造成一级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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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名木ʐʑ的，处以每ʉ六万元以上八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二级

ɰ树名木ʐʑ的，处以每ʉ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；造成被

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ʐʑ的，处以每ʉ三万元以上五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第七十一条 ɮɯ本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损害一级ɰ树名

木的，责ɫʢ止ɮ法行为，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损害二级ɰ树名木的，责ɫʢ止ɮ法行为，并处以二万元以上四

万元以下罚款；损害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的，责ɫʢ止

ɮ法行为，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，并依法ɝʧʤ偿

责任。损害ɰ树名木或者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保护设施

的，责ɫʢ止ɮ法行为，恢复原状，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

下罚款。

第七十二条 ɮɯ本条例第三十九条、第四十条、第四十五

条、第五十三条、第五十六条规定，擅自砍伐树木、ɰ树名木或

者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，损害绿化及其设施，损害ɰ树

名木或者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及其保护设施，应当给予

治安管理处罚的，由公安机关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给予处罚；构

成ʨʩ的，依法ʪ究ʫ事责任。

第七十三条 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ɮɯ本

条例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其所在单位上级主管机关或者监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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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责ɫ改

正、通报批评的处理或者处分；构成ʨʩ的，依法ʪ究ʫ事责任：

（一）ɮɯ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，ʡ按规定

程序批准改变绿地使用性质的，或者ʡ按规定在控制性规划单元

内增补落实绿地的；

（二）ɮɯ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
或者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；

（三）ɮɯ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、第三十七条第二款、

第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ʡ在规定期限内作

出是否许可的决定的；

（四）ɮɯ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，ʡ按照规定的程序变更

已建成的公共绿地或者以景观效果为主的河涌附属绿地的主要树

种和绿化景观的；

（五）ɮɯ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ʡ按照法定条件批准临

时占用绿地的；

（六）ɮɯ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，ʡ按照规定期限

开展绿地恢复工作的；

（七）ɮɯ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，ʡ按照法定条件批准砍

伐、迁移、修剪树木的；

（八）ɮɯ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，ʡ制作树木迁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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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案的；

（九）ɮɯ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、第二款、第三款规定，

ʡ对ɰ树名木及ɰ树后续资源进行ɻ查、ɼ定、定级、ɽɾ、编

ɿ，或者ʡ建立档案，ʡ设立标ʀ并向社会公布的；

（十）ɮɯ本条例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ʡ对ɰ树名木、ɰ树

后续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责任人进行ɽɾ，或者ʡ对ɰ树名木、被

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分ʉ制定保护和管理方案的；

（十一）ɮɯ本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三款规定，ʡ按照法定条

件批准迁移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，或者ʡ按照法定条件

批准修剪ɰ树名木、被确定为ɰ树后续资源的树木的；

（十二）ʬ私ʭʮ，ʯ用职权，ʰʱ职ɪ，不依法ʲ行法定

职责，损害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七十四条 本条例所ʳ绿地是指已建成的、在建的和城乡

规划确定的绿地，包括：

（一）公共绿地，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各级ʴ合性公园和专类

公园、居住区级公园、带状公园、农村公园、小游园、ɭ旁绿地、

道路和广场绿地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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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单位附属绿地，是指机关、团体、部ʵ、学校、企事

业单位用地范围内的绿地；

（三）居住区绿地，是指居住区、居住小区、住宅组团、房

前屋后等居住用地范围内的绿地；

（四）生产绿地，是指为园林绿化提供ʶ木、ə草、种ʷ的

ʸ地；

（五）防护绿地，是指具有卫生、ʹʺ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

地。

本条例所ʳ绿地率，是指绿化用地占建设工程项目可建设用

地面积的ʻ例。

第七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12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《广ʼ市城

市绿化管理条例》和《广ʼ地区ɰ树名木保护条例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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